ZC20260012    长宁区虹桥街道2026年垃圾箱房“两网协同”一体化管理服务竞争性磋商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长宁区虹桥街道2026年垃圾箱房“两网协同”一体化管理服务竞争性磋商项目
采购需求文件

保洁范围：
1、虹桥街道辖区内70间垃圾箱房，每间垃圾箱房配1位日常管理保洁员。（具体保洁明细见附表1）
2、负责箱房管理、保洁、日常维修、生活垃圾四分类、可回收物分拣整理、定时开放等工作。
3、本项目服务期限：12个月。
4、箱房责任区范围：箱房四面墙体5米内

工作要求：
（一）垃圾箱房管理保洁维修
1、垃圾箱房管理
1）规章制度齐全，人员培训资料、人员信息资料完整；
2）每日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自查考评记录齐全；
3）人员着装规范，行为文明，礼貌用语；
4）在垃圾收集完毕后根据垃圾箱房（容器）保洁作业流程进行操作； 
5）做好宣传及二次分拣工作；
6）做好除鼠灭蝇工作、消毒除臭工作，形成除臭记录。
2、垃圾箱房保洁
1）垃圾箱房专人保洁，垃圾不落地；责任区内地面无垃圾和污水流淌无异味，地面干净整洁；
2）垃圾收运后，容器洗净、复位，地面垃圾及时清扫，渗滤污水及时冲洗干净，地面无积水；箱房门及时关闭留垃圾投放口小门；
3）箱房和垃圾桶每2天清洗1次（夏季每天1次），箱房内上下四角清、间顶清；容器内外壁及底部无污垢；箱房外壁、门武陈旧粘附物，无乱张贴乱涂画，箱房四周无杂物堆放；
4）作业工具放置整齐，不乱堆放；
5）垃圾箱房责任区范围内无暴露垃圾堆积；
6）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确保不满溢。

7）配置除臭设施、洗手设施、破袋器具。

3、箱房日常维修
1）箱房外墙、顶沿完好、面砖无缺损，箱门完好有效；
2）箱房内墙、地坪完好，瓷砖、地转无缺损，水泥地面平整；
3）上下排水畅通，水龙头不滴漏；
4）箱门腐蚀面积<20%，门铰链完好；
5）收集容器完好、密封，外体干净、无变形；
6）分类收集容器标识完整清洁、箱房顶部名称标识完整无损坏、无缺失。
7）设施损坏或影响作业及时报修，48小时完成维修。
（二）垃圾分类
根据2025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示范）街镇要求，落实好垃圾分类工作。待2026年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示范）街镇要求公布后，按照最新要求落实垃圾分类工作。
1、设施设备

四分类容器齐全；垃圾分类容器颜色和标识正确、无破损、容器在非投放期间要上盖；洗手装置完好；

2、宣传告知

垃圾箱房上张贴的分类宣传内容确保无破损、遮挡、褪色等情况的发生。

3、长效管理

垃圾箱房无明显积水、异味与散落垃圾；使用除臭剂等除臭工具对箱房异味采取控制措施；四分类容器关闭时间段做到加盖密闭存放；箱房管理员在岗时间段，确保保洁范围内无小包垃圾落地。
4、可回收物管理

1）标识标牌正确

可回收物服务点落实好可回收物公示牌、并注明回收种类、价格、服务时间、服务及投诉电话等信息。

2）堆放要求

不得将可回收物放置于容器之上，不得混堆，与垃圾容器公用空间的融合点，划定堆放区域，堆放整齐，及时清运。

3）服务要求

服务点正常提供服务，不能或拒绝回收低价值可回收物（玻金塑纸衣五大类）。

4）其他

市、区对两网融合服务点检查有新要求，则按照发布的新要求进行执行。

5、分类实效

引导居民在投放过程中正确垃圾分类，并辅助进行二次分拣。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的纯净度均达到98%以上。

（三）定时开放
1、根据工作要求，按照规定时段开放垃圾箱房。
2、箱房管理员在规定时间内不得擅自离岗。
3、箱房开放时段，管理员及时劝阻居民不规范投放。
（四）项目配备团队及人员要求
1、 服务团队总体要求：

项目管理员1名，负责对本单位箱房保洁员的日常工作检查、考核。

70间垃圾箱房，每间垃圾箱房配1位日常管理保洁员。
2、员工劳动保障要求

（1）成交单位必须与箱房保洁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2）成交单位支付员工基本工资（不含加班工资）不能低于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不得拖欠员工工资（含加班工资）。

（3）成交单位必须按规定比例为保洁员购买社会保险和意外人身保险。

（4）成交单位必须保障员工正常休息时间，按规定发放加班工资、节假日加班工资以及岗位津贴、高温补贴等。

（5）必须执行《劳动合同法》有关员工保障的其他规定。

3、人员要求

上岗员工应具有与本项目相对应的上岗证书，年龄女 65 周岁以下，男 6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两年以上清洁工作经验的优先择取；吃苦耐劳，有一定的理解能力；责任心强、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适应能力。

4、组织承诺：

（1）项目负责人具有管理、协调、沟通、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2）项目负责人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及特点，针对性地组建本项目团队，团队中的员工应具有丰富的类似工作经验。

（3）相关人员必须遵守用户方有关的规章制度，服从用户方管理。如用户方对员工在技术水平或服务态度方面不满意的，项目负责人将及时更换人员。

《垃圾箱房保洁作业流程及作业质量标准》
1、垃圾箱房保洁作业流程
1）查看箱顶是否有抛物，如有给予清除。
2）打开箱门，桶（容器）拖出，放置门前。
3）间内用刷子对上四角、四周墙壁、对地坪、下四角清扫保洁，后用水冲洗，用扫帚将积水扫入下水道或门外。
4）用水冲洗容器底部和桶壁，后清洗容器外部，如有油腻可用洗洁精、刷子擦洗，再用抹布将桶内外擦干。
5）用水对外墙冲洗、清除招贴、用抹布擦干“六定”标牌。
6）用水对排水管道进行冲刷，后扫清积水。
7）箱门内外用水冲洗，同步使用刷子清刷，后用抹布擦干。
8）将垃圾箱桶（容器）复位。
9）门前责任区5米范围内，由远向近清扫残留物、积水至干净。
10）查看垃圾箱房（容器）是否损坏。
11）关上门，插上门销。
2、垃圾箱房保洁作业质量标准
1）垃圾箱房须落实专人保洁，每名保洁员对自己责任区域内的垃圾箱房进行巡回保洁，到岗后要检查垃圾是否入箱、入容器。在垃圾收运后，将垃圾容器洗净、复位，地面垃圾要及时清扫，渗滤污水及时冲洗干净。
2）垃圾箱房必须做到每2天清洗1-2次（夏季每天清洗1次，冬季每2天清洗1次），保持垃圾箱房内上、下四角清、间顶清；容器内外壁及底部无污垢；箱房外壁、门无陈旧粘附物，无乱张贴乱涂画；箱房四周无杂物堆放等。
3）垃圾箱房清洗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垃圾箱房门应及时关闭。
4）垃圾箱房周围区域，地面无垃圾散落和渗沥水流淌，达到地面基本见本色的要求。
5）禁止在垃圾箱房内堆放杂物。作业工具应放置整齐。
6）垃圾箱房责任区范围内无生活垃圾。
7）居民随意丢弃在垃圾箱责任区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应及时收集投入箱和进容器内。
8）结合一网统管系统，上海市级或长宁区第三方检查，如出合同条款约定工作内容不到位而导致的扣分。一次告知、两次警告、三次换人，箱房保洁作业质量没有达标的在考核费用中将予以扣除相应金额。

（五）付款方式、验收方式

1、付款方式：分四个季度支付，每季度支付25%，其中5%作为考核费用。区第三方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检查中属于乙方责任的作为考核参考，支付承包款及考核款。在市级垃圾分类考评中不达标的小区，凡涉及乙方管理的，每不达标一个即扣除考核款的1%。如有部分服务在本项目合同签约前已完成，需由新中标单位与该原服务单位按时结算。
2、验收方式：甲方每月对乙方进行考核，区级第三方检查，市级垃圾分类考评。（考核检查表见附件2）

3、合同履约事宜：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应通过完善内部流程缩短合同签订期限，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合同中约定资金支付的方式、时间和条件，明确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

（六）另行约定
如果由于客观原因使得本次2026年垃圾箱房“两网协同”一体化项目招标工作的中标单位在超出上一年度服务期后才有结果，那么在此次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前，由上一年度中标单位继续为虹桥街道提供服务，期间的服务费用由此次中标单位承担。此次报价人需承诺在中标成交后，支付上一年度对应项目服务商已发生的实际服务费，报价人在投标时需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相关承诺书。具体服务费计价方式为：支付上一年度对应服务商服务费=（上一年度全年服务费用/365天）*实际天数（2026年4月1日——本年度项目合同签订日前一日）。

附件1：虹桥街道垃圾箱房明细表

垃圾箱房所在小区名称及地址
	序号
	街道
	居委
	小区名称
	地址

	
	
	
	
	

	1
	虹桥街道
	虹储
	虹储小区
	中山西路1041弄22号

	2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041弄23号

	3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041弄76号

	4
	虹桥街道
	荣华三期　
	民航古北公寓
	金珠路50号

	5
	虹桥街道
	爱建
	中园小区
	安顺路351弄34号

	6
	虹桥街道
	
	
	安顺路361弄9号

	7
	虹桥街道
	
	中科小区
	安顺路305弄

	8
	虹桥街道
	安东
	安东小区
	安顺路181弄7号

	9
	虹桥街道
	
	
	安顺路181弄15号

	10
	虹桥街道
	
	
	安顺路181弄37号

	11
	虹桥街道
	
	
	安顺路181弄49号

	12
	虹桥街道
	
	
	安顺路181弄26号

	13
	虹桥街道
	
	
	长顺路50弄3号

	14
	虹桥街道
	虹南
	虹南小区
	中山西路1432弄2号

	15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432弄44号

	16
	虹桥街道
	虹梅
	虹许路971弄
	虹许路971弄4号

	17
	虹桥街道
	
	虹许路975弄    
	虹许路975弄1号

	18
	虹桥街道
	
	延安西路2799弄
	延安西路2799弄8号

	19
	虹桥街道
	
	延北小区
	虹梅路3888弄15号

	20
	虹桥街道
	虹东
	虹东小区
	虹桥路1017弄1号

	21
	虹桥街道
	
	
	虹桥路1017弄2号

	22
	虹桥街道
	
	
	虹桥路1017弄4号

	23
	虹桥街道
	
	虹一小区
	中山西路1030弄2号

	24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030弄29号

	25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030弄16号

	26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030弄26号

	27
	虹桥街道
	虹桥
	虹桥小区
	虹桥路1115弄2号

	28
	虹桥街道
	
	
	虹桥路1115弄36号

	29
	虹桥街道
	
	
	虹桥路1115弄50号

	30
	虹桥街道
	
	邮航小区
	虹桥路1077弄22号

	31
	虹桥街道
	
	
	虹桥路1077弄23号

	32
	虹桥街道
	
	
	虹桥路1077弄2号

	33
	虹桥街道
	
	
	虹桥路1115弄6号

	34
	虹桥街道
	虹许
	张虹路90弄
	张虹路90弄弄口

	35
	虹桥街道
	中山　
	长中小区
	虹桥路996弄2号

	36
	虹桥街道
	
	
	虹桥路996弄北辰巷

	37
	虹桥街道
	
	虹南大楼
	虹桥路1024弄3号

	38
	虹桥街道
	长虹
	长虹小区
	虹桥路996弄15号

	39
	虹桥街道
	
	
	虹桥路996弄49号

	40
	虹桥街道
	
	
	虹桥路996弄77号

	41
	虹桥街道
	
	
	虹桥路996弄111号

	42
	虹桥街道
	
	
	虹桥路996弄131号

	43
	虹桥街道
	何家角
	中华小区
	长顺路65号

	44
	虹桥街道
	
	何家角小区
	安顺路231弄7号

	45
	虹桥街道
	
	
	安顺路231弄30号

	46
	虹桥街道
	伊犁　
	伊犁小区
	伊犁路110弄

	47
	虹桥街道
	
	
	伊犁路134弄15号

	48
	虹桥街道
	
	
	伊犁路134弄17号

	49
	虹桥街道
	
	
	伊犁路146弄

	50
	虹桥街道
	
	安顺小区
	安顺路300弄

	51
	虹桥街道
	长顺
	长顺小区
	虹桥路953弄9号

	52
	虹桥街道
	
	
	虹桥路953弄13号

	53
	虹桥街道
	
	
	虹桥路953弄21号

	54
	虹桥街道
	
	
	长顺路10号

	55
	虹桥街道
	
	
	虹桥路961弄26号

	56
	虹桥街道
	
	
	虹桥路961弄34号

	57
	虹桥街道
	
	虹桥路967弄
	虹桥路967弄3号

	58
	虹桥街道
	新顺　
	新顺小区
	虹桥路953弄30号

	59
	虹桥街道
	
	
	虹桥路953弄46号

	60
	虹桥街道
	
	
	虹桥路953弄66号

	61
	虹桥街道
	
	
	虹桥路953弄76号

	62
	虹桥街道
	
	
	虹桥路885弄4号

	63
	虹桥街道
	　虹欣
	虹欣小区
	中山西路1410弄3号

	64
	虹桥街道
	
	
	中山西路1410弄12号

	65
	虹桥街道
	
	古安小区
	宋园路28弄1号

	66
	虹桥街道
	
	古城小区
	宋园路30弄口

	67
	虹桥街道
	
	欣绿小区
	中山西路1320弄3号

	68
	虹桥街道
	荣华一期
	东湖小区
	虹桥路1776号大门边

	69
	虹桥街道
	
	南空房管所
	虹桥路1704弄大门边

	70
	虹桥街道
	
	盲童学校宿舍
	虹桥路1860弄弄堂口


附件2：
虹桥街道垃圾箱房两网融合检查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分值
	得分

	1
	人员管理(10分)
	垃圾箱房管理员在岗在位，工作态度良好
	10
	

	2
	垃圾箱房管理(20分)
	四分类垃圾桶规范摆放
	5
	

	3
	
	箱房内不堆放杂物
	5
	

	4
	
	箱房周边5米内保洁到位
	5
	

	5
	
	垃圾桶冲洗、擦干净
	5
	

	6
	垃圾分类纯净度（40分）
	发现一次有害垃圾混杂扣2分；混杂占比超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扣10分
	10
	

	7
	
	发现一次湿垃圾混杂扣2分；混杂占比超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扣10分
	10
	

	8
	
	发现一次干垃圾混杂扣2分；混杂占比超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扣10分
	10
	

	9
	
	发现一次可回收物混杂的扣2分；混杂占比超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扣10分
	10
	

	10
	垃圾分类常态化检查（20分）
	街镇管理人员对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常态化检查，发现管理不到位致使考核不合格的，一次扣5分。
	5
	

	11
	
	区级部门对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常态化检查，发现管理不到位致使考核不合格的，一次扣10分。市级部门对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常态化检查，发现管理不到位致使考核不合格的，一次扣15分。
	15
	

	12
	配合街道、居委工作(10分)
	不服从街道、居委等管理部门合理工作安排与指导的一次扣5分。
	10
	

	总分
	100
	


